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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 113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 
正、備取生放棄聲明書 

 

    本人自願放棄國立臺灣大學 113 學年度學士班 2 年級轉學生招生

考試之正、備取資格。 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考生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 

※注意：填妥後，以郵件或傳真方式 (02-23626282) 送至國立臺灣大

學教務處課務組並來電告知 (02-33662388#303)。 
 

 

 

 

 

 

正/備取資格 □正取生           □備取生 

考生姓名 
 

准考證號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正/備取學系組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  組 

聯絡電話 
 

E-mail 
 

附件 2 


